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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:

衛生福利部 公告

主旨:公告修正 「搭乘國際航線入境旅客須出示健康證明暨有

關證件 、採撿及裁罰規定」。

依糠 :依糠傳染病防治法第璐條第1項 第2款及第3款 .

公告事項 :

一 、對象 :搭乘國際航線白第三級流行國家/地 區入境我國境

內6旅客(含本國人及外國之白然人)。

二、期間 ;自 即日生效 ,停止通用日期由本部另行公告 。

三 、本案公告對象應遵守下列防疲措施 :

(一 )入境時須依本部疾病管制署檢痰人員指示配合於國際

港埠或後送醫院採檢 。

(二)入境時須特有 「啟程地表定航班時間(簡 稱航班時間)前

2日 內新冠肺炎(C°VID.→)核 酸檢驗(PCR)報告」 ;如

為近期確診者(即 航班時間前?日 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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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其確診發明或PCR陽性報告),得以 「航班時間前2

日內C°VID.l。 抗原檢驗報告」替代之 。前述 「2日

內」報告以 「採檢 日」為基準 ,並以啟程地表定航班

當日前一日為首日 ,推算 2個 日曆日計 。

(三)中 華民國國民 、持中華民國居留證年外籍人士反持中

華民國居留縫之陸港渙人士 ,符合以下任一條件 ,得

免持有 「銳班 時間前 2日 內C°VID.I9核 酸檢驗報

告」 ,惟入境時仍須配合採檢 。

1、 緊急協處個案 :二親等以內親屬死亡而需奔喪者 、

二親等以內親屬重病而需探視者 ,及 專案緊急就

醫。

2、 來白指揮中心公布無法自費取得PCR報告國家 。

3、 專案對象經指揮中心同意者 :於境外採取適當防護

措施者 。

4、 其他經指揮中心公布6對 象 :自 我國出境且2日 內即

再入境者 、°至°歲(未 滿?歲 )之嬰兒及幼董 、航班取

消數PCR報告逾期者 、緊急協處個案之同行者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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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公告對象應連守上述所列事項 ,如 有違反者 ,依據傳染

病防治法第ω條第1項 第1款規定 ,由 本部疾病管制署或

地方主管機關視違規情節 ,據以裁罰額度新臺幣!萬 元以

土 15萬 元以下罰鍰 。

不服本處分者 ,得 自本處分送達盟日起 3° 日內 ,繕具訴五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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願書逕送本部 ,並 由本部函轉行政院提起訴願 。

六 、本部 lll牟 4月 15日 衛授疾字第lli2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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